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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动我区“三农”保险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湖南

省农业农村厅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湖南省林业局《关于加快

湖南省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湘财金〔2020〕48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服务“三农”为根本，坚持人民为中心宗旨，促进农业发展

为目标。遵循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自主自愿、协同推进”原则，

规范农业保险经营秩序，保护农业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提高

农业抗风险能力，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，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支

农惠农富农作用，助力乡村振兴，促进农村繁荣，农业增效，农

民增收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聚焦防返贫监测户、低保、特困等重点群体，保障农民生产

生活、人身财产安全；聚焦农业产业发展，围绕果蔬等我区优势

特色产业，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保险，逐步实现有灾保成本、无灾

保收益；聚焦农险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多措并举引导农户和新型

农业经营主体参保，力争实现愿保尽保，参保主体风险保障获得

感大幅提升。 

三、保险内容 

（一）承保机构。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2022 年我区

“三农”保险业务由具备经办资格的保险公司在经法定程序后承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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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办险种 

1.乡村振兴保。承保范围为我区乡镇（群丰镇、雷打石镇、三

门镇）辖区范围内农村户籍人口，保费为 6.5 元/人。涵盖自然灾

害、意外、医疗、重大疾病、产业、教育、务工收入损失、留守

儿童意外（疾病）、农房倒塌、因灾生活困难等十个方面。具体保

险责任及承保、理赔细则详见附件 1.1。 

2.特色农险。根据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实际，该险种主要包

括蔬菜种植、果树种植、附属大棚设施三个方面。具体保险责任

及承保、理赔细则详见附件 1.2。 

（三）保费补贴比例 

乡村振兴保保费全部由区财政兜底；特色农险中蔬菜种植保

费区财政补贴 80%，果树种植和附属大棚设施保费区财政补贴

70%，经营主体缴纳自费保费后，区财政再据实向承保机构缴纳剩

余保费。 

（四）保险期限 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为期一年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相关部门、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以

人民为中心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职责分工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统筹

规划，密切协作，合力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农业农村（乡村振兴）部门、承保机

构和镇、村要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、公众号、自媒体、APP 平台、

微信群、QQ 群及政策明白纸等多种媒介，广泛宣传“三农”保险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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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政策和最新动态。充分发挥基层协保员下村入户的工作机会和

宣传便利，积极推进政策宣讲进村、解读到户，切实提高政策知

晓度和覆盖面。 

（三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农业农村（乡村振兴）、民政、教育、

医疗保障、残联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相关业务指导、

信息沟通、资料提供等工作；财政部门负责保费补贴资金的筹集、

拨付、结算、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；承保机构做好查勘、核灾、

定损、处臵纠纷、化解矛盾等工作；乡（镇）、村要履行协同组织

职责和发挥协助服务职能，对投保理赔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

负责，严禁虚假投保，虚假理赔。 

（四）优化保险服务。农业农村（乡村振兴）部门要安排专

人督办赔付情况。承保公司要严格按照保险条例规定，对理赔资

料要一次性告知，并简化理赔流程，严格执行限时结案制和责任

追究制，努力提高理赔工作时效；要在理赔资料收齐后按理赔要

求，及时足额通过银行转账等非现金方式，将保险赔款支付给农

户；同时要加强理赔支付监管，着力提高理赔工作的透明度和农

户满意度。 

 

附件：1 株洲市天元区“乡村振兴保”实施方案 

      2 株洲市天元区特色农险实施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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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“ ”  

 

一、保险方案 

（一）“服务乡村振兴”民生类保险综述 

为了有效护航乡村振兴战略，本保险方案围绕巩固脱贫攻坚

成果、保障农民生产生活、人身财产安全，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

等方面设臵了涵盖人身保障、教育保障、劳务生产保障、住房保

障、生活困难保障五大类的十项保障内容。 

（1）乡村居民自然灾害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在承保区域内由于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风、

暴雨、暴雪、寒潮、雪崩、崖崩、雷击、洪水、龙卷风、飑线、

台风（热带风暴）、海啸、风暴潮、巨浪、赤潮、海冰、泥石流、

突发性滑坡、山体崩塌、地面塌陷、地裂缝、冰雹、沙尘暴、干

旱、森林草原火灾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，对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

及支付的医疗费用给予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气象部门出具的自然灾害证明（如暴雨、洪

水等）、入院出院记录、诊断证明、X 光片（需原件）、手术记录、

住院首页、伤残鉴定（如果死亡提供由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、

销户证明）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。（可提供复印件） 

 （2）乡村居民意外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在承保区域内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保险单载

明的救助对象人身伤亡，对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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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入院出院记录、诊断证明、X 光片（需原件）、

手术记录、住院首页、伤残鉴定（如果死亡提供由公安部门出具

的死亡证明、销户证明）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。（可提供复

印件） 

（3）乡村居民医疗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罹患疾病，对符合当地政策范围内的住院

医疗费用，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及各类补充

医疗保险、商业保险报销后的救助对象个人自付部分给予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发票、入院出院记录、诊断证明、手术记录、

X 光片（需原件）、住院首页、如果先在居民医保进行报销的需开

分割单（需原件，本地就医或异地就医报备过可进行联网结算的由

诊疗医院开具，异地就医未进行报备不能进行联网结算的由区医保

局进行开具）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。（可提供复印件） 

以上三项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、费用和责任，承保机构不

负责赔偿： 

①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、犯罪行为； 

②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；罚款、罚金或惩罚性赔偿；  

③救助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规定，造成自身

人身伤亡的; 

④救助对象实施的自残、自杀等故意行为； 

⑤精神损害赔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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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； 

⑦保险单载明的起付线以及超出起付线后赔偿比例至 100%

的区间部分。 

⑧核辐射、核爆炸、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；大气污染、

土地污染、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； 

⑨地震及其次生灾害； 

⑩战争、敌对行为、军事行动、武装冲突，恐怖活动、罢工、

骚乱、暴动； 

（4）乡村居民重大疾病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救助对象首次发病并被专科医生确诊罹

患重大疾病的，给予一次性救助金。重大疾病是指救助对象发生

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、疾病状态或手术，包括中国保险行业

协会制定的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》中列明的疾病

以及事先约定的其他疾病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入院出院记录、首次诊断证明、身份证、银

行卡、户口本。 

（5）留守儿童意外（疾病）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留守儿童因意外或罹患疾病，对符合当地政

策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，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

保险以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、商业保险报销后的救助对象个人自

付部分给予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所在村部出具的留守儿童证明资料及天元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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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振兴局复核盖章确认、入院出院记录、诊断证明、X 光片（需

原件）、手术记录、住院首页、医疗方面如先在居民医保进行报销

的需开分割单（需原件，本地就医或异地就医报备过可进行联网

结算的由诊疗医院开具，异地就医未进行报备不能进行联网结算

的由区医保局进行开具）、伤残鉴定（如果死亡提供由公安部门出

具的死亡证明、销户证明）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。（可提供

复印件） 

（6）乡村居民教育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就读大专以上院校，对学费、住宿费、

学杂费、生活费用给予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区乡村振兴局或者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户、

低保户、监测户证明以及被救助对象的大专以上院校录取通知书、

缴费单或其他学校证明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。（除证明材料

外其他可提供复印件） 

（7）乡村产业救助 

保险责任：由于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植物病虫草鼠害等原

因直接造成乡村居民种植农作物、林木的损失，对其产业损失给

予救助；由于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动物疾病疫病等原因直接造

成乡村居民养殖畜禽的死亡，对其产业损失给予救助；由于自然

灾害、意外事故直接造成乡村居民农业生产设备的损毁，对其生

产设备给予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因自然灾害由气象部门出具的自然灾害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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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暴雨、洪水等）、区农业农村局出具事故证明、损失清单、价

格证明材料、保险公司现场查勘定损，此保险责任种植业及农业

生产设备需要在损失发生后 24 小时内进行报案，养殖业需在损失

发生后即刻报案（需在无害化处理前完成现场查勘）、身份证、银

行卡、户口本。（除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外其他均需要提供原

件）。 

（8）乡村居民务工收入损失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外出务工的，用工单位因不可抗力因素

停工停产导致乡村居民务工收入损失，对其收入损失给予最长 3

个月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由用工单位所在地劳动部门提供单位因不可

抗力因素停工停产证明材料以及被救助人近一年工资银行流水、

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。（除证明材料及银行流水外其他均可提

供复印件） 

 （9）农房倒塌救助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在用住房因自然灾害导致农房损毁倒塌，

给予农房倒塌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气象部门出具的自然灾害证明（如暴雨、洪水

等），村、镇或区乡村振兴局出具事故证明，保险公司现场查勘定

损，此保险责任需要在损失发生后 24 小时内进行报案、身份证、

银行卡、户口本。（除证明材料外其他均可提供复印件） 

（10）乡村居民因灾生活困难救助 



—9— 

 

保险责任：乡村居民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基本生活困

难，对其衣、食、住、行给予合理救助。 

理赔所需资料：因自然灾害由气象部门出具的自然灾害证明

（如暴雨、洪水等）、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因灾或意外事故导致基

本生活困难需进行救助的证明材料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户口本。

根据保险机构与政府部门协商后进行赔付，封顶赔偿金额为 0.5

万/人。（除证明材料外其他均可提供复印件） 

理赔时效 

赔款金额 理赔资料齐全后赔款支付时限 

10,000 元以下 5 个工作日 

10,000 元 （不含） —30,000 元 10 个工作日 

30,000 元以上 （不含） 15 个工作日 

伤残及死亡赔偿金 15 个工作日 

备注：如遇批量案件，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，因案件较多，

按照理赔实务，一个事故一个被保险人一个案件原则，会逐单进

行理赔款项支付，该批批量案件理赔款项最迟不超过 30 天进行支

付完成。 

（二）承保方案 

投保人：三门镇人民政府、雷打石镇人民政府、群丰镇人民政府 

被保险人：株洲市天元区乡镇辖区内农村户籍居民 

保险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为期一年。 

保险费用：6.5 元/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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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内容 保险责任 责任限额 

乡村居民自然灾害救助 因自然灾害导致辖内居民人身伤亡 伤亡责任限额 8 万元/人 

乡村居民意外救助 因意外事故导致辖内居民人身伤亡 伤亡责任限额 5 万元/人 

乡村居民医疗救助 因疾病或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费用 医疗费用限额 3 万元/人 

乡村居民重大疾病救助 首次确诊重大疾病给予一次性救助 重大疾病一次性给付 5 万元/人 

乡村产业救助 因意外事故导致农产业损失 产业损失救助限额 1 万元/户 

乡村居民教育救助 
大专以上院校学费、住宿费、书本

费等教育支出救助 
教育费用救助限额 1 万元/户 

乡村居民务工收入损失救
助 

用工单位因不可抗力因素停工停产
导致乡村居民务工收入损失 

务工收入损失救助限额 0.5 万元/人 

留守儿童意外（疾病）救助 
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导致留守儿童人

身伤亡 

伤亡责任限额 5 万元/人医疗费用限额 3

万元/人 

农房倒塌救助 因自然灾害导致农房倒塌 农房倒塌救助限额 2 万元/户 

乡村居民因灾生活困难救
助 

因自然灾害导致乡村居民衣、食、
住、行生活困难 

生活困难救助限额 0.5 万元/人 

赔偿标准 

 
 

  
 

意外、因病医疗费

用 （乡村居民以及 
留守儿童） 

特困户、低保

户、监测户 
2000 元 

10000 元以下 80% 

10000 元（含） 以上 70% 

其他群体 6000 元 
30000 元以下 70% 

30000 元（含） 以上 80% 

教育救助 
特困户、低保
户、监测户 

1000 元 
5000 元以下 90% 

5000 元（含） 以上 80% 

产业救助 

特困户、低保
户、监测户 

2000 元 
10000 元以下 90% 

10000 元（含） 以上 80% 

其他人群 4000 元 
10000 元以下 80% 

10000 元（含） 以上 90% 

农房倒塌救助 

特困户、低保
户、监测户 

1000 元 
90% 

其他人群 2000 元 

保障项目 误工时间 赔偿标准 

务工收入损失 

第 1 个月 2500 元 

第 2 个月 1500 元 

第 3 个月 100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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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乡村居民以及留守儿童的意外、因病医疗费用，由居

民医保先进行报销，剩余自费部门在扣除起付线后按照超出起付

线以上金额对应赔偿比例进行赔付。 

其他保障项目均可直接通过乡村振兴保进行申请理赔，赔偿

金额需扣除起付线金额后按照超出起付线以上金额对应赔偿比例

进行赔付。 

保障项目 保障群体 责任限额 赔偿比例 

乡村居民自然灾害救

助 
全体被保险人群 

伤亡责任限

额 8 万元/人 

死亡责任限额全额赔付，伤残责任根据

伤残等级进行比例赔付 

乡村居民意外救助 全体被保险人群 
伤亡责任限

额 5 万元/人 

死亡责任限额全额赔付，伤残责任根据

伤残等级进行比例赔付 

留守儿童意外（疾病）

救助 
全体被保险人群 

伤亡责任限

额 5 万元/人 

死亡责任限额全额赔付，伤残责任根据

伤残等级进行比例赔付 

乡村居民重大疾病救

助 
全体被保险人群 

重大疾病一

次性给付5万

元/人 

确诊重大疾病后责任限额全额赔付，重

大疾病定义参照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

定义使用规范》 

乡村居民因灾生活困

难救助 
全体被保险人群 

生活困难救

助限额 0.5 万

元/人 

因灾被评定为生活困难对象按照责任

限额进行赔付，封顶限额为 0.5 万元/

人 

伤残比例等级赔付比例 

项目 伤残程度 百分比 

（一） 死亡、一级伤残 100% 

（二） 二级伤残 80% 

（三） 三级伤残 65% 

（四） 四级伤残 55% 

（五） 五级伤残 45% 

（六） 六级伤残 25% 

（七） 七级伤残 15% 

（八） 八级伤残 10% 

（九） 九级伤残 4% 

（十） 十级伤残 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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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所需资料 

（1）投保单（加盖公章）； 

（2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 

（3）政府部门出具的户籍人口数证明（加盖公章）； 

（4）保险协议（加盖公章）； 

二、理赔方案 

根据事故性质和损失程度，承保机构针对本项目设计了三级

理赔服务通道，尽可能简化理赔流程，有效保障发保险事故后，

可以通过“三级通道”迅速得到理赔处理服务。 

小额赔款绿色通道 

责任范围：赔付金额在 3000 元（含）以下的、属于保险责任

的轻微伤害事件。 

操作流程：当发生损失金额在人民币 3000 元（含）以下的小

额事故时，被保险人即可在通知承保机构后迅速着手进行事故处

理，由相关部门出具证明、提供现场照片后即可进行索赔，承保

机构无需进行现场查勘。 

此外，对于需要进行急救、包扎、疏散等抢救行为的事故，

本着救治第一的原则，也可以免予现场查勘，承保机构将直接根

据被保险人提交的索赔资料进行理赔处理。 

常发案件服务通道 

责任范围：赔付金额在 3000 元以上、承保机构市分公司理赔

权限内的，属于保险责任一般伤害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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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流程：伤害事件发生后，被保险人应立即对受伤人员进

行救治，保护现场，并迅速向承保机构报案。承保机构在第一时

间派员赴现场查勘，确定责任。若认定属于保险责任事故，出具

的索赔材料齐备后，承保机构按承诺的理赔时间将赔款支付至被

保险人账户；对于保险责任认定有分歧的案件，由承保机构市分

公司会同被保险人及相关主管部门共同审议决定伤害事件是否属

于保险责任，如果属于保险责任，按照普通案件程序执行。 

重大案件绿色通道 

责任范围：重大伤害事件。重大伤害事件是指重大人身伤亡、

重大财产损失等事件。 

操作流程：承保机构获悉发生重大伤害事故，迅速向省分公

司应急理赔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事故情况，启动应急预案程序。市、

县（区）分支公司服务小组按照省分公司应急理赔工作领导小组

的统一指挥，进行现场救援救助并做好后续的理赔服务工作。 

疑难案件：承保机构将会同被保险人、相关部门、医疗机构

或律师事务所人员共同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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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“ ”  

 

一、承保方案 

（一）蔬菜种植 

（二）特色果树 

（三）附属大棚设施保险 

二、理赔方案 

（一）特色果树 

品种 单位保额 基准费率 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责任 免赔额 

大棚蔬菜 3000 元/亩/次 5% 
保险费=单位保险金

额（元/亩）×保险面

积（亩）×保险费率 

由于暴雨、洪水（政府行蓄洪

除外）；风灾、雹灾；旱灾直

接造成保险蔬菜茎秆折断、果

实损毁、植株腐烂或植株死亡，

且损失率达到 30%（含）以上 

绝对免赔

额 100 元 
露地蔬菜 3000 元/亩/次 7% 

品种 单位保额 
基准

费率 

保险费计

算公式 
保险责任 免赔额 

特色果

树（葡

萄、柑

橘、杨

梅、黄桃

等） 

3000 元/亩 10% 

保险费=单

位保险金

额（元/亩）
×保险面积

（亩）×保

险费率 

在保险期间内，由于火灾; 旱灾、暴风、暴

雨、洪水、内涝、雹灾、冻灾、冷害；崩塌、

山体滑坡、地陷、泥石流、地震；碎叶病、

衰退病、萎缩病、溃疡病、黄龙病、脚腐病、

炭疽病、线虫病、红蜘蛛、糠白蚧、天牛、

黑蚱蝉、锈壁虱、吸果夜蛾等病虫害。直接

造成 30%（含）以上的保险果树死亡或推定

死亡；或者直接造成保险果实损失，且果实

损失率平均达到正常年 40%（含）以上的,

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 

绝对免赔

额 100 元 

品种 单位保额 基准费率 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责任 免赔额 

大棚 

钢架大棚（含棚架和薄

膜）3000 元/亩 
3% 

保险费=单位保险

金额（元/亩）×保险

面积（亩）×保险费

率 

因火灾、雷击、暴雨、洪水

（政府行蓄洪除外）、风灾、

雹灾、暴雪、空中运行物体

坠落的原因直接造成保险

大棚的损失。 

/ 

水泥大棚（含棚架和薄

膜）50000 元/亩 
3% / 

竹木大棚（含棚架和薄

膜）2000 元/亩 
5%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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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赔偿处理 

柑橘（橙、柚） 

（1）保险果树死亡或推定死亡：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不同树龄柑橘（橙、柚）每亩最高

赔偿比例×损失率×受损面积 

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受损株数／单位面积平均种植株数 

保险果树植株推定死亡以省级林业部门技术鉴定规范为准。

损失率、受损面积由保险人、被保险人、林业部门三方勘测后协

商确定。在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保险果树是否死亡的，实行

两次（或多次）定损。第一次定损先将灾情和初步定损结果记录

在案，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二次（或多次）定损，以确定真实损

失程度。 

不同树龄柑橘（橙、柚）每亩最高赔偿比例表 

树龄 每亩最高赔偿比例（%） 

1 年（含）——5 年（不含） 50 

5 年（含）——8 年（不含） 80 

8 年（含）以上 100 

（2）当年挂果期内挂果率低于 10％（含）： 

因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事故导致保险果树当年挂

果期内挂果率低于 10％（含）时，最高赔偿比例为 30％。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不同树龄柑橘（橙、柚）每亩最高

赔偿比例×损失率×受损面积 

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受损株数／单位面积平均种植株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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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葡萄 

（1）保险葡萄树死亡或推定死亡：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不同树龄每亩最高赔偿比例×植株

死亡率×损失面积。保险葡萄树死亡或推定死亡以省级农业部门技

术鉴定规范为准。 

植株死亡率＝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死亡数量／单位面积平均植

株种植数量 

不同树龄葡萄树每亩最高赔偿比例 

树龄 每亩最高赔偿比例（%） 

移栽成活-2 年（含） 60 

2 年（不含）-3 年（含） 80 

3 年（不含）以上 100 

（2）保险葡萄当年挂果期内不挂果：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30％×不同树龄每亩最高赔偿比例

×损失率×损失面积，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损失数量／单位

面积平均植株种植数量。 

当受损葡萄的种植密度小于当地农业技术部门规范标准和密

度时：损失面积＝每亩实际种植葡萄株数／当地农业技术部门规

范每亩种植数量×实际损失面积。 

保险葡萄当年挂果期内不挂果是指保险葡萄因保险责任范围

内的灾害导致当年挂果期内挂果数量未达到正常挂果数量的 10％

（含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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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桃树 

（1）保险桃树死亡或推定死亡：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不同树龄桃树每亩最高赔偿比例×

损失率×受损面积 

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受损株数／单位面积平均种植株数 

保险桃树植株推定死亡以省级林业部门技术鉴定规范为准。

损失率、受损面积由保险人、被保险人、林业部门三方勘测后协

商确定。在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保险桃树是否死亡的，实行

两次（或多次）定损。第一次定损先将灾情和初步定损结果记录

在案，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二次（或多次）定损，以确定真实损

失程度。 

不同树龄桃树每亩最高赔偿比例表 

树龄 每亩最高赔偿比例（%） 

1 年（含）——5 年（不含） 50 

5 年（含）——8 年（不含） 80 

8 年（含）以上 100 

（2）当年挂果期内挂果率低于 10％（含）： 

因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事故导致保险桃树当年挂

果期内挂果率低于 10％（含）时，最高赔偿比例为 30％。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不同树龄桃树每亩最高赔偿比例×

损失率×受损面积 

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受损株数／单位面积平均种植株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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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杨梅   

（1）保险杨梅树死亡或推定死亡：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不同树龄杨梅树每亩最高赔偿比

例×损失率×受损面积 

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受损株数／单位面积平均种植株数 

保险杨梅树植株推定死亡以省级林业部门技术鉴定规范为

准。损失率、受损面积由保险人、被保险人、林业部门三方勘测

后协商确定。在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保险杨梅树是否死亡的，

实行两次（或多次）定损。第一次定损先将灾情和初步定损结果

记录在案，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二次（或多次）定损，以确定真

实损失程度。 

不同树龄杨梅树每亩最高赔偿比例表 

树龄 每亩最高赔偿比例（%） 

1 年（含）——5 年（不含） 50 

5 年（含）——8 年（不含） 80 

8 年（含）以上 100 

（2）当年挂果期内挂果率低于 10％（含）： 

因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事故导致保险杨梅树当年

挂果期内挂果率低于 10％（含）时，最高赔偿比例为 30％。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不同树龄杨梅树每亩最高赔偿比

例×损失率×受损面积 

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受损株数／单位面积平均种植株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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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蔬菜种植 

保险蔬菜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且损失率达到 30％以

上（含）时，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： 

赔偿金额＝每亩保险金额×出险时批次保险金额占比×不同生

长期赔偿比例×损失率×损失面积×（1-绝对免赔率） 

损失率＝单位面积平均蔬菜损失数量／单位面积平均蔬菜种

植数量 

根茎类（地下茎）和茄、瓜、果、豆类蔬菜不分批次，故出

险时批次保险金额占比值为 100％；叶菜类和葱蒜类蔬菜出现时批

次保险金额占比值为 50％。 

不同生长期蔬菜赔偿比例 

（二）附属大棚设施 

保险蔬菜大棚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保险人按以下方

式计算赔偿： 

蔬菜种类 生长期 
赔偿
比例 

生长期备注 

根茎类（地下茎） 苗期 40% 从第一片真叶出现到展开 10 片真叶前 

根茎类（地下茎） 叶片生长旺盛期 70% 地下茎没有形成时，主要地上部分营养生长 

根茎类（地下茎） 肉质根生长盛期 100% 从地下茎开始膨大到肉质根形成 

葱蒜类 幼苗期 40% 第一片真叶展开、定植大田成活 

葱蒜类 营养生长期 70% 花芽分化前为营养生长期，重点是分蘖 

葱蒜类 旺盛期 100% 花芽分化至成熟期 

茄、瓜、果、豆类 苗期 40% 幼苗定植成活或种子发芽长出 3-8 片真叶 

茄、瓜、果、豆类 营养生长期 70% 生长根茎叶等营养部分到花芽分化前 

茄、瓜、果、豆类 生殖生长盛期 100% 花芽分化至成熟期 

叶菜类 幼苗期 40% 幼苗定植成活或种子发芽长出 3-8 片真叶 

叶菜类 营养生长期 70% 生长叶片，达到一定的高度 

叶菜类 成熟期 100% 生长达到标准，可上市 



—- 20 -— 
 

1．保险蔬菜大棚的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重臵价值

时，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： 

赔款金额＝保险金额（元／亩）×（1-折旧率）×受损面积（亩）

×损失程度×（1-绝对免赔率） 

2．保险蔬菜大棚的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重臵价值时，按以

下方式计算赔偿： 

赔款金额＝出险时的重臵价值（元／亩）×（1-1-折旧率）×

受损面积（亩）×损失程度×（1-绝对免赔率） 

折旧率＝年折旧率×使用年限 

蔬菜大棚折旧率参照表 

保险大棚 年折旧率（%） 

竹木大棚棚架 40 

水泥大棚棚架 15 

钢架大棚棚架 10 

薄膜 
长寿膜（含进口膜） 30 

普通膜 60 

注：使用年限不足一年的，按月计算折旧；不足一月的，不

计折旧。 

大棚设施赔偿标准 

大棚类型 保险标的 每亩保险金额 

水泥温室大棚 水泥温室大棚 不高于 50000 元 

钢架大棚 
优质大棚棚架 不高于 6000 元 

钢架大棚棚架 不高于 3000 元 

竹木大棚 竹（木）架大棚棚架 不高于 2000 元 

薄膜 长寿膜（含进口膜） 不高于 300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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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理赔需要资料 

1．现场查勘报告（保险公司提供，农户签字） 

2．索赔通知书（保险公司提供，农户签字） 

3．分户损失清单（保险公司提供，农户签字） 

4．现场查勘照片（保险公司） 

5．抽样表（由保险公司、农户、政府主管部门三方签字盖章） 

6．受灾鉴定材料及盖章（政府主管部门） 

7．公示证明及盖章（政府主管部门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普通膜 不高于 100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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